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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「數位學習專班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」第2點、第3
點、第4點勘誤表1份，請查照更正。
「數位學習專班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本部中華

民國110年1月11日以臺教資（二）字第1090146045B號令
發布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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